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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條例》 (第 279 章 )

2000 年補助學校公積金年補助學校公積金年補助學校公積金年補助學校公積金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2000 年津貼學校公積金年津貼學校公積金年津貼學校公積金年津貼學校公積金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

指令應根據《教育條例》第 85 條制定 -

(a) 2000 年補助學校公積金 (修訂 )規則 (載於附件 A); 及

(b) 2000 年津貼學校公積金 (修訂 )規則 (載於附件 B)，

令轉往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直資學校 )( 1 )任教的資助學校教師能繼續參加法

定公積金計劃。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現行的公積金計劃安排現行的公積金計劃安排現行的公積金計劃安排現行的公積金計劃安排

2. 目前，資助學校教師均獲補助學校公積金或津貼學校公積金的保

障。至於受那一個公積金的保障，則視乎他們是在補助學校還是在津貼學

校任教而定。這兩項公積金皆為法定計劃，分別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根據《教育條例》 (第 279 章 )制定的《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和《津貼學
校公積金規則》所規管。這兩項計劃的主要特點載於附件 C。根據現行法
例，非資助學校教師 (包括直資學校教師 )並不符合資格參加這兩項法定公
積金計劃。此外，如資助學校教師不再在資助學校任教，則視乎該教師原

                                                

附 註 ( 1 )  直接資助計劃(直資計劃)於一九八八年開始實施，目的是為私立中學提供經常津貼，而又容

許這些學校在課程、學費、入學條件及員工聘用條件等各方面比資助學校享有較大的自由

度，使私立學校發展成為與資助和官立學校看齊的另類選擇。這項津貼是根據資助學校學

額的平均單位成本計算的。直資學校所錄取的學生人數愈多，可獲的津貼也愈多。此外，

直資學校也可申請工程設備津貼，以改善和修葺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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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所任教學校的類別而定，不能繼續參加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或津貼學校

公積金計劃。

3. 有別於資助學校教師，我們並沒有為直資學校教師安排一個中央

公積金計劃。不過，直資計劃的經常津貼實際上已把公積金供款的津貼額

計算在內，因為直資學校的經常津貼額是根據資助學校學額上一年度的平

均成本計算，而這個平均成本已包含政府向補助學校公積金和津貼學校公

積金所作的供款。目前，直資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為其員工成立公積金。

不過，政府並沒有法定或行政的規定，要求有關學校必須成立公積金。原

因是校方可自行決定如何使用以整筆津貼形式發放的直資學校津貼。預期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實施的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制度推行後，直資學校
將與其他僱主一樣，必須為教師安排強積金計劃或安排根據《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條例》獲豁免的計劃。

論據論據論據論據

4. 政府的政策是促進直資學校的蓬勃發展，從而建立更多元化的學

校體制，為家長提供更多選擇。一九九九年三月，行政會議通過了一系列

措施，以扶助直資學校的發展。行政會議的相關決定及我們已採取的跟進

工作摘要，載於附件 D。

5. 我們一直鼓勵資助學校 (特別是較受歡迎的資助學校 )加入直資計
劃，作為促使直資學校迅速發展的整體策略其中一環。不過，暫時資助學

校的反應僅屬一般。在二零零零至零一學年，新加入直資計劃的資助學校

只有一間小學 (共有兩間學校申請 )。從與教育界的討論中，我們得悉資助
學校在考慮是否加入直資計劃時最關注的其中一點，是學校轉為直資計劃

後，其教師能否保留現有的公積金福利。

6. 要提供優質教育，直資學校需要聘用高質素和經驗豐富的教師。

不過，直資學校在聘請優秀的資助學校教師時，經常遇到困難。原因之

一，是這些教師 (尤其是服務年資長的教師 )不願放棄補助學校公積金或津
貼學校公積金的福利，又或不願意退出這兩項普遍被認為投資回報理想 ( 2 )

的計劃。

                                                

附 註 ( 2 )  目 前 ，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和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的 法 定 保 證 股 息 為 5 %。 但 根

據 過 往 紀 錄 ， 這 兩 個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回 報 率 經 常 高 於 5 %。 過 去五年 ，兩 個

公 積 金 的 平 均 回 報 率 為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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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7. 補助學校公積金和津貼學校公積金各由一個法定管理委員會負責

管理。兩個委員會的成員均包括有關學校議會及教師代表，以及教育署署

長和庫務署署長的代表。為推動資助學校轉為直資學校，並鼓勵資助學校

教師加入直資學校，我們向兩個委員會建議，容許資助學校的教師在其學

校加入直資計劃或在他們轉職往直資學校任教時，可保留原有的公積金福

利。補助學校公積金管理委員會支持我們的建議，但津貼學校公積金管理

委員會堅持當津貼學校加入直資計劃以後，其教師若選擇繼續參加津貼學

校公積金計劃，最長只可為期五年最長只可為期五年最長只可為期五年最長只可為期五年。此外，該委員會亦反對讓自行轉往直

資學校任教的津貼學校教師繼續參加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

8. 補助學校公積金及津貼學校公積金管理委員會皆同意的建議如下－

(a) 補助學校教師的安排補助學校教師的安排補助學校教師的安排補助學校教師的安排

(i) 當補助學校轉為直資學校後，其原已參加補助學校公

積金計劃的現職教師可選擇繼續參加該項計劃 (及向該
公積金供款 )，或參加該補助學校轉為直資學校後所提
供的其他公積金計劃。

(ii) 在 (i)段所述的情況下，如教師在受僱的補助學校轉為
直資學校後選擇繼續參加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但隨

後又決定轉職，加入另一所直資學校，他可選擇繼續

參加該項公積金計劃（及向該公積金供款），或參加

其新僱主安排的其他公積金計劃。但若他隨後再度轉

職加入另一所直資學校任教，則必須退出補助學校公

積金計劃。

(iii) 如補助學校教師轉往直資學校任教，他們可選擇繼續

參加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 (及向該公積金供款 )，或參
加直資學校提供的公積金計劃。但若他隨後再度轉職

加入另一所直資學校任教，則必須退出補助學校公積

金計劃。

(iv) 就上文 (i)、 (ii)及 (iii)段所述的情況而言，如教師選擇
繼續參加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教師的僱主（即直資

學校）須代替政府向該公積金計劃供款，供款率相等

於有關教師留在補助學校任教時政府承擔的供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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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學校須承擔的供款，會按教師與直資學校所訂

合約中列明的薪酬計算。

(v) 就上文 (i)、 (ii)及 (iii)段所述的情況而言，如教師選擇
繼續參加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該名教師受僱於直資

學校時向該公積金計劃供款的無間服務期，將計入其

供款無間年資。

(vi) 就上文 (i)、 (ii)及 (iii)段所述的情況而言，如教師終結
其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帳目，日後若重返資助學校任

教，並在兩個法定公積金計劃下其中一個重新開設帳

目，則他在直資學校的服務年期和帳目終結前的供款

無間年資，將不會計入其有關法定公積金計劃下重開

帳目的供款無間年資。

 (b) 津貼學校教師的安排津貼學校教師的安排津貼學校教師的安排津貼學校教師的安排

(i) 當津貼學校轉為直資學校後，其原已參加津貼學校公

積金計劃的現職教師可選擇繼續參加該項計劃 (及向該
公積金供款 )，或參加該津貼學校轉為直資學校後所提
供的其他公積金計劃。教師如選擇前者，則可在緊接

其校轉為直資學校一段為期最長五年為期最長五年為期最長五年為期最長五年的期間內，繼續

參加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

(ii) 如教師選擇繼續參加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教師的僱

主（即直資學校）須代替政府向該公積金計劃供款，

供款率相等於有關教師留在津貼學校任教時政府須承

擔的供款率。教師和學校須承擔的供款，會按教師與

直資學校所訂合約中列明的薪酬計算。

(iii) 如教師選擇繼續參加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該名教師

受僱於直資學校時向該公積金計劃供款的無間服務

期，將計入其供款無間年資。

( i v ) 如教師終結其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帳目，日後若重

返資助學校任教，並在兩個法定公積金計劃下其中

一個重新開設帳目，則他在直資學校的服務年期和

帳目終結前的供款無間年資，將不會計入其有關法

定公積金計劃下重開帳目的供款無間年資。

9 . 總 括 而 言 ， 補 助 學 校 及 津 貼 學 校 教 師 的 安 排 有 兩 方 面 的 不

同。首先首先首先首先，補助學校教師在所任教學校轉為直資學校後，可選擇繼續

參加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並且不受年期規限。而且，這類教師如日

後轉職，加入另一所直資學校，則仍有權選擇繼續參加補助學校公積



5

金計劃。 (不過，如他們再度轉職到另一所直資學校任教，便不能繼
續參加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 )津貼學校教師方面，他們在所任教學
校轉為直資學校後，雖可繼續參加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但最長只為

期五年。如他們其後再轉職，加入另一所直資學校，便不能繼續參加

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第二第二第二第二，補助學校教師在首次因自願轉職而加入

直資學校任教時，可繼續參加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但津貼學校教師

如轉到直資學校任教，便沒有類似的選擇權。

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

10. 制定這兩套修訂規則 (分別載於附件 A 及 B)，可令上文第 8 段所述
的建議得以實施。現將主要條文述載如下︰

(a) 補助學校公積金 (修訂 )規則第第第第 4 及及及及 5 條條條條擴大補助學校公積金
計劃的供款人類別，容許下列類別的教師繼續參加補助學校

公積金計劃－

(i) 其任教學校加入直資計劃的補助學校教師；

(ii) 上述 (i)段的教師，其後離開前補助學校類別的直資學校
而首次轉職往其他直資學校任教；及

(iii) 首次轉職往直資學校任教的補助學校教師。

(b) 津貼學校公積金 (修訂 )規則第第第第 5 及及及及 6 條條條條擴大津貼學校公積金
計劃的供款人類別，容許其任教學校加入直資計劃的津貼學

校教師繼續參加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最長為期五年。

(c) 補助學校公積金 (修訂 )規則第第第第 8 條條條條和津貼學校公積金 (修訂 )
規則第第第第 9 條條條條訂明，直資學校須為其參加該兩個公積金計劃 (視
乎其教師參加哪一項計劃而定 )的教師向該兩項公積金供款，
供款率相等於有關教師留在資助學校任教時政府須承擔的供

款率。

11. 被修訂的現行規則的有關條文載於附件 E。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2. 我們依照上文第 7 段提及的概要，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向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簡述建議的要點，委員會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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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上文第 7 段所述，我們經已諮詢補助學校公積金和津貼學校公
積金管理委員會。上文第 8 段詳列為參加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和津貼學校
公積金計劃的教師所作出的最後安排，已反映兩個委員會不同的立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14. 擬議的修訂規則將於教育統籌局局長指定的日期起開始生效。我

們希望有關修訂能於立法會通過後盡快生效。

與與與與《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

15. 律政司認為，修訂規則與《基本法》內不涉及人權的條文並無抵

觸。

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

16. 律政司認為，修訂規則符合《基本法》關於人權的條文。

規則的約束力規則的約束力規則的約束力規則的約束力

17. 有關修訂不會影響這兩套規則現時具有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8. 容許前資助學校教師繼續參加法定的公積金計劃，對政府的財政

不會有直接影響。政府給予直資學校的資助會繼續按照現行的方法，即按

資助學校學額的平均單位成本計算。直資學校支付教師的實際薪金金額或

向基金撥付的僱主供款額並不會影響政府給予該等學校的資助額。

19. 有關建議可能會增加政府的或有負債。因為根據現行法例，這兩

項法定公積金須各自設有儲備金。如投資回報率低於法定的 5%保證股息
的水平，不敷之數會從儲備金中撥付。如儲備金不足以支付有關差額，政

府須向基金提供免息貸款。在有關建議下，供款人數或出現淨增長。這即

是說，供款人的帳目結餘會有所增加，因而導致政府就 5%法定保證股息
所須承擔的或有負債也會相應增加。不過，出現這個風險的機會微乎其

微。自補助學校公積金和津貼學校公積金分別於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六一年

成立以來，政府只曾在一九七八年向補助學校公積金提供過一筆特別津

貼，以填補因投資失利而儲備金不足以抵償的損失。

20. 有關建議會令教育署的行政工作有所增加，但工作量的增幅甚

微。即使我們因此需要增加資源，涉及的開支亦會根據現行規則和做法由

兩項公積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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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21.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刊登憲報 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二日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2. 我們會發放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待修訂規則

在立法會完成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的議決程序後，教育署會把有關的新安

排告知各直資學校和資助學校。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23. 就有關這參考資料摘要的問題，可向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李

百全先生查詢 (電話號碼 2810 3029)。

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

檔案編號檔案編號檔案編號檔案編號：：：：EMBCR 43/2041/75
二零零零年四月五日二零零零年四月五日二零零零年四月五日二零零零年四月五日


